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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部長鴻源：雖然這不是我的專業，但我覺得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黃委員偉哲：你們是這個基金的主管機關，但你們是委託人家操作，你可以告訴我們委託這個基金

的管理費多高嗎？ 

李部長鴻源：這個我們不清楚，因為是勞保局委託的。 

黃委員偉哲：以勞保而言，勞保基金的委託操作，報酬率 0 到 7%，管理費是 0.15%，換言之，如

果是 1,000 億的話，你要付 1 億 5,000 萬的管理費；報酬率是 0 到負 7%的話，管理費是 0.1%，

如果是 1,000 億的話，你要付 1 億的管理費。從這個角度而言，當然，你們交給勞保局代操，如

果是法定的，你們也就有義務和權利來要求它，因為這個效率太低了、管理費太高了，否則，雖

然這不是你們的專業，但某種程度上，內政部也變成了幫凶，因為如果這個基金運用得不好，屆

時還是要轉嫁到所有基金納保人身上，現在這些納保人對於調高保費已經很有意見了，如果基金

操作的績效很差，觀感會更差，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好。既然國民年金納保人把保險費交給我們，

我們就應該要善盡管理人的義務。 

李部長鴻源：是。 

黃委員偉哲：同樣在這個地球上，反觀其他國家的基金管理效率就比較好，而且這個好是數以倍計

，誠如您剛才所言，這部分有有待改善的空間。而具體的改善辦法就是開源和節流，但所謂節流

的減少給付部分，眼下看來是不大可能。而開源部分，就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增加保費，另一條

是提高收益。我認為提高收益部分是有些空間。 

李部長鴻源：是。謝謝。 

黃委員偉哲：謝謝部長。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林委員德福、鄭委員天財、吳委員秉叡、邱委員議瑩、吳委員育仁、陳委

員歐珀、李委員桐豪、林委員世嘉、陳委員亭妃、盧委員嘉辰、盧委員秀燕均不在場。 

請孔委員文吉發言。 

孔委員文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本會是審查內政部的預算，請問，今天營建署

的官員有派代表來嗎？ 

主席：請內政部李部長說明。 

李部長鴻源：主席、各位委員。今天沒有審查營建署的部分。 

孔委員文吉：本席是想讓部長瞭解一下，營建署最近有一個變更台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的第一次

通盤檢討，係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這個計畫已經把原住民的保留地劃設為河

川區，之所以劃設為河川區是因為營建署根據一個公文開會決定，我是要讓部長知道這件事的嚴

重性，會中有一個決議，即內政部的營建署許文龍副署長於 5 月 4 日提到，「本次土地使用分區

檢討，如果是位於經濟部水利署等水利單位公告河川圖籍範圍內，則依經濟部水利署意見，無論

公、私有土地（含原住民保留地），皆應劃設為河川區。」如此一來明顯地違反我們原住民基本

法，怎麼會把原住民保留地河包含私有土地都劃設為河川區？營建署怎麼會做這樣的變更？這個

可能要慎重考慮。 

李部長鴻源：這部分的細節，我並不清楚，請委員把資料交給我，相信可能是水利署先將河川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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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檢討，營建署所做的因應，但委員指教得正確，我們必須要尊重原基法，所以，這部分，麻煩

委員把資料交給我，我們再跟…… 

孔委員文吉：關於這件事，本席的中部服務處已經在仁愛鄉開過一次協調會，因為當時有很多人來

都來陳情。 

李部長鴻源：我們會來瞭解。 

孔委員文吉：而且是沒有經過諮詢與同意，水利署好像就直接把原住民保留地劃設為河川區，我們

的保留地都不見了。 

李部長鴻源：所以，我們會請經濟部、原民會、內政部共同來協處這件事。請委員稍後將資料交給

我。 

孔委員文吉：好，等一下我會把資料給部長。 

昨天本席到花蓮秀林鄉的和中部落，我已經主動去和中部落 3 次了，該部落是災區，前 2 次

都是都都都都去，都次原本是陳院長 要去，都時都都都都院長去，而該部落已經都了都都。  

針對災區尤其是廬山溫泉，這也是本席的老家，當地業者已經找過南投縣的所有立委，這幾

年下來，本席都是找水保局、水利署幫溫泉橋清淤，我也不知都已經到這裡幾次了。都次部長去

過之後，你認為廬山溫泉要遷村。 

李部長鴻源：該地有嚴重的走山。都禮拜我有跟行政院秘書長報告，我請秘書長組一跨部會委員會

，針對廬山溫泉來做最後的拍板。 

孔委員文吉：部長的決定很明智，早在 2 年前本席提出都時提案，希望行政院能夠組都跨部會專案

小組來處理廬山溫泉的事情。到目前為止，水保局、河川局都不敢去做什麼，因為這牽涉到行政

院的整體政策，即廬山溫泉將來是要廢棄或是做什麼。南投縣李縣長朝卿有點不滿，因為他約了

快 2 個月的時間，希望能夠向行政院長說明一下，讓他可以聽聽廬山溫泉業者的反映。有些旅館

從日據時代就開始了，我有時候也會幫業者反映一下，而這部分是屬於行政院層級決定的政策，

因都水保局、河川局或林務局針對崩塌地的處理，他們都有點不敢去做。最近本席與李縣長朝卿

將會約幾位業者，看能不能見到行政院長。 

李部長鴻源：我跟那些業者都見過了。 

孔委員文吉：部長在那裡答復都地已經不適合，所以應該要遷村。 

李部長鴻源：遷村完後，整個後續及配套要如何，以及錢要如何發下去。針對這些問題，我會再向

秘書長報告孔委員有在關切，希望行政院趕快讓都小組運作起來。 

孔委員文吉：行政院院長、都院長及秘書長應該更積極來處理都事，而不是將廬山溫泉置之不理好

幾年了，業者就是去陳情也沒有用。由於行政院的政策不明朗，而想見行政院的高層也見不到，

所以李縣長朝卿才會有點不滿，本席要試試看能不能帶他們去見行政院長。 

李部長鴻源：秘書長已經充分了解，事實都，我在院會裡對都事的發言最少超過 2 次，當然還會積

極拜託院裡趕快來處理這件事情。 

孔委員文吉：警政署及消防署是內政部的附屬單位，本席有訂壹週刊，該週刊報導消防署前任署長

黃季敏先生，我們以為他是救災英雄，結果卻發生這麼多事情，部長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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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部長鴻源：非常清楚。 

孔委員文吉：一件件貪污的弊案，當初馬總統還去醫院探望他，那時他還是英雄，但沒想到弊案接

二連三暴發出來，而警政署是一位主秘涉案。內政部有沒有針對這部分進行積極處理呢？ 

李部長鴻源：分成兩塊，政風部分是司法在調查，我們會積極配合。消防署黃季敏先生牽涉到的採

購部分，我們會為採購的功能及效果做一整體檢，如果裡面有洞，也會趕快補起來，我們是分成

政風及功能的兩面來處理。 

孔委員文吉：應該積極去處理。 

李部長鴻源：我們非常積極在處理。 

孔委員文吉：如果馬政府沒有什麼政績的話，最後將只剩下廉潔，這是馬政府最後的防線，如果連

此防線都破的話，那就會很麻煩了。 

李部長鴻源：是。 

孔委員文吉：之前，本席有在關心原住民的的警員越來越少的問題，也開了好幾次協調會，好不容

易警政署有外加 2%，這部分有執行嗎？ 

李部長鴻源：我請王署長說明。 

主席：請內政部警政署王署長說明。 

王署長卓鈞：主席、各位委員。警專入學考試的時候有加分。 

孔委員文吉：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原住民的警員越來越少，後來署長答應外加 2%的原住民員警，你

們有沒有落實呢？ 

主席：請內政部警察專科學校陳校長說明。 

陳校長連禎：主席、各位委員。具原住民身分者，考試時的筆試是加 15%…… 

孔委員文吉：不是筆試加 15%，而是員額有沒有外加 2%？ 

陳校長連禎：現在有外加 2%，目前學校裡的原住民比例已經超過 2%了。 

孔委員文吉：錄取的照樣錄取，而且還要外加 2%的保障員額給原住民的警員。 

陳校長連禎：目前是已經達到錄取標準的當然就會錄取，而沒有達到錄取標準的，我們有加分，現

在當期原住民錄取的人數已經達到 2%以上。 

孔委員文吉：本席希望看到原住民的員警能夠回鄉服務。警政署的作業都是「排序」的，我也沒話

講，但是還是希望原住民的員警能夠回到家鄉服務。 

王署長卓鈞：我們沒有「排斥」原住民員警。 

孔委員文吉：我有講排斥嗎？你們都按照「排序」嘛！ 

王署長卓鈞：排序是為了衡平性的關係。 

孔委員文吉：署長將排序聽成排斥了，我沒有說排斥。 

王署長卓鈞：是，排序。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徐委員耀昌、黃委員昭順、蔣委員乃辛、江委員惠貞、呂委員學樟、陳委員

明文、許委員智傑、林委員國正、劉委員櫂豪、王委員惠美、蘇委員清泉、蔡委員其昌、管委員

碧玲、王委員進士、林委員明溱、潘委員孟安、林委員滄敏、楊委員瓊瓔皆不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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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者，得代行處理。但情況急迫時，得逕予代行處理」。 

提案人：吳宜臻  田秋堇  許忠信  邱文彥  鄭麗君 

連署人：吳秉叡  林佳龍  蕭美琴  葉宜津  姚文智  

黃偉哲  蔡其昌  李俊俋  許添財  張曉風  

林淑芬  魏明谷  段宜康  陳其邁  潘孟安  

黃文玲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四案，請提案人王委員進士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進士：（14 時 1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蘇委員清泉、鄭委員汝芬及林委員明溱等 20

人，針對現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對於罹癌農民保險給付標準比照殘障給付的規定，必須治療滿一

年後出具醫療證明才能提出申請，但農民常常在發現罹癌後一年內旋即去世，無法享有相關保障

，此規定對其相當不公平，爰此，本席建請主管機關針對該給付標準是否予以放寬進行研擬，以

維農民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四案： 

本院委員王進士、蘇清泉、鄭汝芬、林明溱等 20 人，針對現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對於罹癌農民保

險給付標準比照殘障給付的規定，必須治療滿一年後出具醫療證明才能提出申請，但農民常常在

發現罹癌後一年內旋即去世，無法享有相關保障，此規定對其相當不公平，爰此，本席建請主管

機關針對該給付標準是否予以放寬進行研擬，以維農民權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依據現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規定，農保投保農民身故可請領十五萬三千元死亡給付，若

罹患癌症可比照殘障給付的規定提出申請，最高額度為四十萬八千元，但先決條件必須治療滿一

年後出具醫療證明才能提出申請。 

二、農民因辛勤勞作、樂天知命，常對小病痛不在意，導致大部分農民確定罹癌後往往都拖

不過一年便去世，無法請領殘障給付，最後領到的僅有十五萬三千元，用來辦喪事尚嫌不足。 

三、爰此，主管機關應研擬是否放寬給付標準，以落實農民權益！ 

提案人：王進士  蘇清泉  鄭汝芬  林明溱 

連署人：張慶忠  孔文吉  詹凱臣  李貴敏  林德福  

吳育仁  江啟臣  楊玉欣  林滄敏  呂學樟  

陳碧涵  林鴻池  林正二  江惠貞  翁重鈞  

陳鎮湘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五案，請提案人吳委員育昇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育昇：（14 時 1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楊委員玉欣及徐委員欣瑩等 15 人，有鑑於

臺灣油價大幅上漲，而電價調漲傳聞不斷，連帶造成物價波動上漲，導致民怨加劇與民意反彈。

本席建請經濟部與台電公司在宣布調漲電價之前，應就本席以下四點建議做出規劃與回應：一、


